






淮政办〔2018〕81号


淮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淮滨县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
建设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淮滨县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淮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8月25日

淮滨县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方案

为全面提升我县淮河干支流的生态、景观功能，进一步加快河道生态建设，改善河道生态环境，打造绿色生态河道走廊。根据《信阳市绿化委员会关于印发〈信阳市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方案〉的通知》（信绿字〔2018〕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河道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通过河道岸坡生态防护等措施，构筑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打造淮河干支流绿色生态廊道。
二、建设原则
（一）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积极落实信阳市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目标，全面整合我县各级类支流河道资源，把建设任务规划到各年度和具体的河段、地块，力争三年内完成，到2020年通过市级验收。
（二）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根据河道两侧滩涂、荒坡荒地等不同河段的立地条件，选择适生的树种，做到适地适树，科学种植，确保造林成效。
（三）生态优先，兼顾景观。以强化森林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为主导，大力营造以乔木树种为主的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和护堤固坡林，提升防护功能。
（四）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林业生态建设属于公益性事业，实行政府主导，发挥政府组织推动和宏观调控作用，加大政策扶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积极性，社会各方广泛参与，多方筹资，共建共享。
三、建设任务及年限
通过三年努力，到2020年，全县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总造林为11494亩（含新建和完善提升，2018年已完成1347亩），绿化里程205.159公里（含新建和完善提升，2018年已完成26.5公里）。
（一）淮河干流。造林3614亩，绿化里程46.567公里。
（二）淮河支流。造林7880亩，绿化里程158.592公里。
1．洪河生态廊道。造林1447亩，绿化里程31.26公里；
2．白露河生态廊道。造林2022亩，绿化里程19.4公里；
3．闾河生态廊道。造林1200亩，绿化里程13.95公里；
4．乌龙港生态廊道。造林1669亩，绿化里程36.412公里；
5．幸福河生态廊道。造林190亩，绿化里程22.4公里；
6．饮马港生态廊道。造林541亩，绿化里程22.17公里；
7．截岗沟生态廊道。造林26亩，绿化里程2.2公里；
8．龙港生态廊道。造林135亩，绿化里程9.0公里；
9．思河生态廊道。造林500亩，绿化里程1.0公里；
10．新河生态廊道。造林150亩，绿化里程0.8公里。
四、建设标准及要求
（一）河堤绿化。堤上绿化要结合实际地形地貌，选择栽植小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优先选用彩色植物（如：格桑花等草本植物），突出生态，兼顾景观，形成绿色景观通道。
（二）河道两侧林带绿化。对淮河、白露河、闾河、洪河等主要河流两侧林带绿化宽度要求为：河埂外侧（迎水面）绿化20米（10行）以内，河埂内侧（背水面）绿化50米（25行）以内；乌龙港、饮马港等两侧绿化各10米（5行）以内。
（三）河道两侧荒地绿化。在不违反《河南省〈河道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规定的前提下，对淮河干流及其支流行洪断面以外的宜林地要全部绿化。
（四）树种选择。坚持适地适树，因地制宜的原则，营造以“三杉”和其它乡土树种为主的河岸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堤防防护林和景观林带，增加河流流域内的林木覆盖率，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在不影响行洪的滩地，特别是季节性积水的滩地和不是基本农田的低洼地要全部栽植“三杉”。在农户房前屋后可适量搭配栽植女贞、石楠、桂花、紫薇等小乔木及柿树、桃树、梨树等经济林树种。
（五）栽植要求。栽植时应由专业工作队统一使用打穴机打穴，穴深不少于70公分。“三杉”树苗在栽植前全身水中浸泡5天以上，栽植时应坚持先封半穴土后浇水再封土踏实的栽植程序，株行距1.5×2米（有项目的造林按项目标准执行）。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形成合力。河道绿化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涉及的乡镇（街道）负责组织实施。将河道绿化纳入“河长制”责任体制，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实行党政领导生态廊道建设目标责任制，党政主要领导是生态廊道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要具体抓，负主要责任。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真正把生态廊道建设作为林业生态建设和国家森林城市创建的重要内容，摆上重要工作日程；做到机构、人员、方案、指标、经费、措施“六落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全县上下要高度重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推进。
（二）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各乡镇（街道）要对照目标任务（见附件），按照职责分工高标准完成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各乡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要积极参与生态廊道建设工作，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等各类活动，将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与各种社会活动相结合，提高义务植树尽责率。
[bookmark: _GoBack]（三）政府主导，多元投资。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要按照“政府主导、属地投入、市场配置、多方参与”的原则，加大地方财政投入，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支持河道两侧绿化建设。县林业部门将每年完成的造林情况上报上级林业部门，纳入省林业生态建设资金补贴范畴。县财政对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期内栽植的“三杉”给予奖补（苗木、栽植、管护费用，使用项目资金造林的不再计入奖补，且造林标准按项目合同执行）。在项目建设范围内，县财政出资对适宜栽植林木的群众承包地租赁过来，土地租赁费用，待项目验收后据实给予支付，列入下年年初预算。强力支持社会投资，落实产权，鼓励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种植大户投资造林。
（四）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各乡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要做好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工作的宣传发动，采取召开动员会、悬挂条幅、设置户外广告牌、发放宣传册、在媒体开设专栏等多种形式宣传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工作。县主要新闻媒体要将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宣传工作纳入公益宣传范围，开辟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工作宣传专栏。通过宣传发动，全面提高公众的支持率和知晓率，营造全民创建、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
（五）强化督查，严格奖惩。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与县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指挥部办公室组成督导组，采取定期与不定期检查、明察与暗访、抽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加强对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工作的督导检查。对工作迟缓、态度消极、影响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工作进度的部门、单位，要给予通报批评。把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作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要考评内容，按照《淮滨县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考评奖惩办法》的规定，对于完成任务好的单位，县政府给予奖励；对于逾期完不成任务的，对相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进行问责。

附件：淮滨县2019－2020年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任务分解表 

附  件

淮滨县2019－2020年淮河干支流生态廊道
建设任务分解表
						单位：米、亩
	单位
	廊道名称
	合计
	2019年度
	2020年度
	备注

	
	
	绿化里程
	绿化面积
	绿化里程
	绿化面积
	绿化里程
	绿化面积
	

	淮滨县
	合计
	178659
	10147
	117659
	7258
	61000
	2889
	　

	
	淮河
	37067
	3269
	23467
	2153
	13600
	1116
	　

	
	支流
	141592
	6878
	94192
	5105
	47400
	1773
	　

	芦集乡
	小计
	6600
	704
	4100
	454
	2500
	250
	　

	
	淮河
	3750
	354
	2250
	234
	1500
	120
	　

	
	闾河
	2850
	350
	1850
	220
	1000
	130
	森林植被恢复项目100亩。

	台头乡
	小计
	33325
	1525
	12225
	830
	21100
	695
	　

	
	淮河
	12080
	816
	7880
	530
	4200
	286
	　

	
	乌龙港
	4345
	300
	4345
	300
	0
	0
	湿地植被恢复项目300亩

	
	饮马港
	16900
	409
	0
	0
	16900
	409
	　

	邓湾乡
	小计
	9050
	663
	6550
	548
	2500
	115
	　

	
	淮河
	6350
	237
	3850
	122
	2500
	115
	　

	
	乌龙港
	500
	400
	500
	400
	0
	0
	湿地植被恢复项目400亩

	
	截岗沟
	2200
	26
	2200
	26
	0
	0
	　

	桂花街道办事处
	小计
	300
	30
	300
	30
	0
	0
	　

	
	淮河
	300
	30
	300
	30
	0
	0
	　

	顺河街道办事处
	小计
	8395
	370
	5895
	265
	2500
	105
	　

	
	淮河
	7225
	330
	4725
	225
	2500
	105
	　

	
	饮马港
	1170
	40
	1170
	40
	　
	　
	　

	张庄乡
	小计
	4100
	659
	2600
	449
	1500
	210
	　

	
	淮河
	4100
	659
	2600
	449
	1500
	210
	　

	谷堆乡
	小计
	1942
	590
	1142
	420
	800
	170
	　

	
	淮河
	1942
	590
	1142
	420
	800
	170
	　

	王家岗乡
	小计
	9020
	582
	6420
	392
	2600
	190
	　

	
	淮河
	1320
	253
	720
	143
	600
	110
	　

	
	洪河
	7700
	329
	5700
	249
	2000
	80
	　

	王店乡
	小计
	3900
	740
	2900
	540
	1000
	200
	　

	
	白露河
	3100
	590
	2100
	390
	1000
	200
	森林植被恢复项目55亩。

	
	新河
	800
	150
	800
	150
	0
	0
	　

	期思镇
	小计
	10300
	1350
	7300
	1200
	3000
	150
	　

	
	白露河
	9300
	850
	6300
	700
	3000
	150
	湿地植被恢复项目500亩；森林植被恢复项目200亩。

	
	思河
	1000
	500
	1000
	500
	0
	0
	湿地植被恢复项目500亩

	栏杆街道办事处
	小计
	5560
	150
	4060
	105
	1500
	45
	　

	
	洪河
	3560
	105
	2060
	60
	1500
	45
	　

	
	饮马港
	2000
	45
	2000
	45
	0
	0
	　

	固城乡
	小计
	11300
	420
	9300
	340
	2000
	80
	　

	
	洪河
	11300
	420
	9300
	340
	2000
	80
	　

	三空桥乡
	小计
	3000
	210
	2000
	150
	1000
	60
	　

	
	洪河
	3000
	210
	2000
	150
	1000
	60
	　

	赵集镇
	小计
	7100
	404
	5100
	324
	2000
	80
	　

	
	洪河
	5700
	383
	3700
	303
	2000
	80
	　

	
	幸福河
	1400
	21
	1400
	21
	0
	0
	　

	防胡镇
	小计
	36500
	1134
	19500
	595
	17000
	539
	　

	
	闾河
	10000
	800
	4000
	350
	6000
	450
	　

	
	幸福河
	21000
	169
	10000
	80
	11000
	89
	　

	
	乌龙港
	5500
	165
	5500
	165
	0
	0
	　

	新里镇
	小计
	10072
	323
	10072
	323
	0
	0
	　

	
	闾河
	1100
	50
	1100
	50
	0
	0
	森林植被恢复项目50亩

	
	乌龙港
	8972
	273
	8972
	273
	0
	0
	森林植被恢复项目100亩

	马集镇
	小计
	7095
	111
	7095
	111
	0
	0
	　

	
	乌龙港
	7095
	111
	7095
	111
	0
	0
	　

	滨湖街道办事处
	小计
	2100
	47
	2100
	47
	0
	0
	　

	
	饮马港
	2100
	47
	2100
	47
	0
	0
	　

	张里乡
	小计
	9000
	135
	9000
	135
	0
	0
	　

	
	龙港
	9000
	135
	9000
	13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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